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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新聞稿

為協助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票款清償能力之產業，本所依「支票存款戶票信狀況註記須知」及「查

詢票據信用資料作業須知」規定，對受影響業者之存款不足退票、拒絕往來戶通報、票信查詢等，

從寬處理如下：

（一）支票存款戶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致財務困難，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經濟部或交通部

等）申請紓困，經由該主管機關同意輔導有案，並由中央銀行函轉本所者，本所即為紓困之

註記。

（二）給予申請紓困之支票存款戶「6個月」暫緩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之寬延期間，上述期間內，暫不

因發生存款不足退票通報為拒絕往來戶，且將該紓困相關資訊揭露於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之

重大資訊欄位。如核准紓困之支票存款戶業經通報為應予拒絕往來戶者，得暫予解除拒絕往

來。

（三）支票存款戶於6個月之寬延期間內，將發生之退票辦妥清償贖回、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

者，該退票紀錄不對外提供查詢。

（四）該6個月之寬限期間屆滿後，除經該主管機關評估得再寬延外，該支票存款戶如未將構成拒絕

往來或其後發生之全部退票辦妥清償贖回、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，本所應再通報為

拒絕往來戶。其重予拒絕往來期間為自再通報日起算3年。

業務聯繫單位：業務處退票業務科 電話：（02）23922111分機612

回列表頁

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首頁 >

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之退票從寬處理措施



總所地址：10066臺北市南海路3號2樓

電話：(02)2392-2111 

傳真：(02)2396-1551，(02)2393-63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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